附件2
2019年度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
(小公村道路硬化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实施单位及项目立项等基本情况；
为促进革命老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支持革命老区改善和保障民生，由中央财政设立、省财政根据中央有关要求统筹安排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根据《河北省革命老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冀财预〔2018〕58号）、保定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度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保财预〔2018〕114号），革命老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革命老区专门事务（包括革命遗址保护、革命纪念场馆的建设和改造、烈士陵园的维护和改造、老红军及军烈属活动场所的建设和维护等）、革命老区民生事务（主要包括乡村道路、饮水安全等设施的建设维护，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改善）。正村镇政府为了解决小公村行路难，改善农村交通条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我镇对小公村道路硬化项目进行了申报，该项目符合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范围。
为做好徐水区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工作，徐水区财政局根据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冀发〔2018〕54号）、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省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冀发〔2019〕11号）精神，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对2019年小公村道路硬化项目资金开展绩效评价财政重点评价的通知”要求将此项目列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项目。
  2.项目资金投入情况（资金数量、资金结构、资金来源渠道等）
区财政局将“小公村道路硬化项目”列为2019年度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项目,项目申请资金130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以解决小公村村内群众及周边村出行及生产问题，促进当地及周边经济发展。该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共设置了5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21个三级指标。
三、绩效自评分析
（一）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1、前期准备（10）
（1）项目实施（调整）方案（3）
组织村级及专业人员对实施项目实地测量，完成初步预算及设计图纸，并对预算进行评审，撰写可行性研究报告。
该项得分3分
（2）项目立项（政府采购）程序（3）
根据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证明材料、上级文件及区政府批示完成发改立项及政府采购程序。
该项得分3分
（3）绩效目标设定（4）
根据本单位2019年预算文本—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此项目绩效目标与部门履职、年度工作任务相符；工作活动有明确的绩效目标，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目标、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
该项得分4分
2、组织实施（30）
（1）项目招投标（5）
[bookmark: _GoBack]2019年7月19日，正村镇人民政府发布招标公告。2019年7月1日，在徐水区财政局进行政府采购手续的备案，采购预算金额为130万元，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2019年6月25日，正村镇政府委托山西重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组织采购。2019年8月12日，确定中标单位为保定乐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格为1267591.78元，正村镇政府于2019年8月16日与保定乐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款为1267591.78元。
该项得分5分
（2）项目信息披露（5）
2019年8月9日分别在镇政府公告栏及小公村公告栏进行了为其十天的实施前公示。
2020年4月23日分别在镇政府公告栏及小公村公告栏进行了为其十天的完工公告。
该项得分5分
（3）项目实施（5）
根据施工单位前期准备工作及材料进场情况，出具开工报告后进场施工。
河北国泰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负责对该项目的监理工作，施工单位并认真填写施工日志，并按合同要求按时完工。
该项得分5分
（4）项目监控（5）
河北国泰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村委会及镇工作人员对实施进度进行监控，并填写监理日志，根据进度情况支付中间计量款。
该项得分5分
（5）项目验收及移交（5）
该项目已于2020年1月8日由正村镇人民政府、徐水区交通运输局、保定乐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国泰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联合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符合国家和我省验收规范和标准。
该项得分5分
（6）项目结算评审（5）
2020年4月委托区财政局评审中心对该项目结算进行评审，并由河北中海华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结算的评审报告，审定后造价130.44万元。
该项得分5分。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10）
正村镇政府于2019年8月19日与保定乐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款为1267591.78元，于2020年1月8日由正村镇人民政府、徐水区交通运输局、保定乐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国泰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联合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该项目最终审定后造价为1304366.13元，依据合同约定应支付至结算总价款的100%（130万元），质量保证金由施工单位缴入3.9万元。依据合同正村镇政府于2019年9月5日支付专项资金380278元，于2019年12月20日支付专项资金760000元，2020年5月15日支付专项资金159722元，总计支付专项资金130万元，专项资金已全部支付。
该项得分10分
2、财务管理（10）
（1）资金核算程序（5）
严格按照革命老区报账程序，出具工程付款证明及自鉴表根据进度及工程竣工报告等正村镇政府于2019年9月5日支付专项资金380278元，于2019年12月20日支付专项资金760000元，2020年5月15日支付专项资金159722元，总计支付专项资金130万元，专项资金已全部支付。
该项得5分
（2）资金安全（5）
该指标主要评价专项资金是否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的用途支出，是否有截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
该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支出，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
该项得5分
（三）产出指标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10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项目是否按计划或预算要求内容，完成绩效目标工作量。
该项目建设道路面积9389平方米，路面结构18CM水泥混凝土路面，完成绩效目标工作量。
该项得分10分。
2、质量指标（5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项目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该项目通过了正村镇人民政府、徐水区交通运输局、保定乐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国泰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联合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符合国家和我省验收规范和标准，达到了预期的绩效指标。
该项得分5分
3、时效指标（5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项目是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该项目已按时完工，并出具验收报告。
该项得分5分。
（4） 效益指标情况分析。
1、 经济效益（5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项目是否有效解决当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经现场勘察和走访村民，该项目通过对小公村道路硬化的施工，明显改善了改善农村交通条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符合得分标准。
该项得分为5分。
2、社会效益（5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该项目的受益群众人口数量
该项目基本解决了小公村村内群众及周边村出行及生产问题，促进了当地及周边经济发展。
该项得分5分。
3、可持续影响指标（5分）
该指标主要评价该项目是否达到工程使用年限及是否良好运行。
该项目通过了验收，符合国家和我省验收规范和标准；经走访村民，村民普遍反映方便了村民出行，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该项得分5分。
（5） 满意度指标情况分析。
满意度指标（5）
该指标评价项目受益人群对项目实施效果满意程度。经实地勘查，通过入户与村民访谈，问卷调查统计发现，该项目的受益人群对项目实施效果满意程度较高。
	
受益对象满意度调查问卷汇总表


	调查项目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合计/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您对小公村道路硬化的实施效果是否满意
	30
	0
	
	30

	您对小公村道路硬化的施工过程是否满意
	30
	0
	
	30

	您对小公村道路硬化的施工效果是否满意
	30
	0
	
	30

	您对小公村道路建设施工的政务公开是否满意
	30
	0
	
	30


       


该项得分5分
  四、项目绩效自评及评价结果
（一）项目自评组织情况。
根据2019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项目资金绩效自评表，由负责项目的具体人员对整个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对照自评表中三级指标进行打分，并组织人员对该村进行入户走访，征求意见。
（二）评价结果。说明项目管理绩效评价得分和等级情况。等级分“优、良、中、差”，其中，90分以上为优，80-90分为良，70-80分为中，70分以下为差。该项目总得分为100分，评价结果为优。
五、项目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
	该项目取得的成绩是肯定的，但在实现绩效目标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归纳为：该项目承担单位正村镇政府仅有相关财务制度、内控制度和招投标制度、工程合同管理制度，工程变更管理、档案管理、监理制度等制度不完善。
（二）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
通过本次的绩效评价工作，找出了项目管理过程中的亮点和缺陷，总结出项目绩效管理经验，对于以后相似项目的管理工作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同时，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对于安排以后的资金预算，考核项目管理效果也将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使国家财政资金得到安全保障，更好的发挥效应。通过评价工作，我们逐一分析该项目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1、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建议严格按照预算执行，加强对项目全过程的管理与监督，严格控制项目成本，保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抓好项目的后续工作
抓好项目的后续完善工作，要组织人员对道路进行管护，满足群众出行便利的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附表：2019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项目资金绩效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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